
   

期货交易所违规行为的剖析与防范 

文/陈月华 

   在现行的法律中，《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是目前为止唯一的直接专门作用于期货交易、明
确其职权责任、维护期货交易正常秩序的法律规范，体现了国家对期货交易所的监督监管。然而，
从相关的条文中，我们不难看出，现有的法律法规在涉及期货交易所行为规范的时候，往往只偏重
于对交易所自身组织结构和会员管理的规定。对于期货交易所的违规行为，特别是针对违规行为的
具体表现方式的界定与惩治呈现真空状态。本文将列举期货交易所在交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几种具
有代表性的行为，分别就其权利义务关系加以分析，以期达到明确关系的目的。同时，针对期货法
律实践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观点，希望能在实践中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对交易所典型违规行为的剖析 
   行为之一：交易所为多空双方提供造市题材 
   这一行为一般表现为交易所以召开研讨会、讨论会的形式营造交易活跃的气氛，使多空双方
借机造市。 
   目前，我国期货交易的投资群体尚未成熟，故交易所的这种行为极易引发这部分投资者的投
资盲从，导致期货交易的泡沫成分增加，严重的将会影响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从而影响现货
市场的稳定。而本文所论及的交易所提供造市题材的行为与上述行为有本质上的区别：其一，交易
所通过各种会议所提供的信息并非必为虚假，甚至在大多数场合，此类信息都具有真实性；其二，
交易所对于多空双方的造市行为未必有纵容的故意。应注意的是，这种“故意”是相当微妙的。一
般交易所对于利用其发布的信息进行炒作的大户并不会与之达成任何明示的利益分享的协议，只是
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纵容其造市乃至于操纵。故此，实践中不可以通常意义上的“故意”对
其进行认定，而可将交易所的这一行为认为是可能引起违法行为的诱导性行为。  
   行为之二：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大规模拒收合格实盘以利多方或大规模收进不合格实盘以利
空方。 
   交易所的批准行为和定点仓库的收货行为直接影响到空方的交货的完成。由于我国现有法律
对定点仓库的规定较少，无法有力的防范指定交割仓库与多空某方勾结，阻碍交货和违规交货的行
为。因而无形中增加了结算风险。 
   行为之三：多空双方力量失衡时，不利方大规模开仓，交易所用风险资金助其舞弊。 
   期货交易所实施该行为时，实际上是违反了两种不同的风险防范制度：风险准备金制度和交
易保证金制度。无论是何种保证金，其设置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交易的安全完成。无保证金（或保
证金不足）而开仓的行为实质上是透支行为。而本文所论及的交易所用风险资金助一方舞弊的行为
又有其行为的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该行为同时违反了两种不同的风险防范制度，在降低了客户和
会员的履约能力的同时，也削弱了期货交易所的担保履约能力，增加了交易风险。 
   二、 对期货交易所违规行为的防范 
   任何一种制度如果缺少了防范制度，那么它必将是不完整的。在期货法律实践中，法律法规
的缺漏导致了司法的混乱。以下，笔者将对几个有争议的期货法律问题加以研究。 
   （一）司法实践——对期货交易所诉讼地位的探讨 
   期货交易中当客户由于交易所的不法行为而遭受损失时，最先采取的就是通过诉讼的方式来
加以挽救。目前以交易所为被告的案件主要有：⑴期货交易所主体不合格。⑵因期货交易所违规操
作给客户或期货经纪公司造成损失。⑶因期货交易所定点交割仓库违规，期货交易所承担责任的。
本文在第一部分提及的交易所违规行为之一即属于案件类型之⑵，而行为之三则正符合第⑶种类型
的案件。 
   损失的最终承担者是客户，而损失的始作俑者却是期货交易所，那么，客户与期货交易所之
间是否可以形成直接的诉讼法律关系就成了客户能否直接向交易所求偿的关键。此争议由来已久，
综合各家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全盘否定说。 该观点认为，期货交易中存在两个合约，即交易所与会员之间的协议和客户与
经纪公司之间的委托协议。期货交易所与客户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因而，交易所与客户之
间不可能形成合同之诉。  
   第三人说。此观点的赞同者多见于实践工作者。该观点将诉讼法上的第三人概念引入期货纠
纷的解决。在承认期货交易所与客户不存在合同关系，否认其可能成为客户提起的诉讼的被告的同
时，折衷的主张交易所可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进入诉讼。 



 

   肯定说。 此种观点的支持虽少，但很具有代表性。该观点主张在期货交易的特殊阶段——实
物交割阶段，期货交易所与客户之间形成了直接的法律关系。因而由此引发的纠纷，客户可以直接
将交易所列为被告。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同意第一种。笔者认为，客户与期货交易所之间不可形成直接的诉讼关
系，对于由于期货交易所的违规行为导致的客户损失，客户可以通过诉权转移的原则，将诉权转移
给会员经纪公司行使，由会员向交易所直接求偿。在实行诉权转移时应注意的是，由于会员实际上
处于交易所的管理之下，因而出于自身利益或碍于情面可能会怠于行使诉权甚至拒绝行使，故可以
在法律上或在委托合约中赋予经纪商一项义务：在客户利益因交易所行为受损时，经纪商有义务应
客户的请求向交易所提起诉讼。否则，视为经纪商与交易所共同侵害客户利益，双方共负连带责
任。 
   （二）交易规则——确定其法律效力的必要性 
   目前，各国对期货交易所的管理，除国家立法指定强制性规范外，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依赖于
交易所自律性的管理。我国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也认同了期货交易所为自律性法人。因此，
交易所的交易规则的法律效力问题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国外立法大多赋予交易规则以法律效力，将
之作为司法审判的准则。诸如美国《芝加哥农产品交易所法规》等都被作为具有相当法律效力的规
范而运用于审判中。 
   我国目前对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法律效力尚无明确规定。笔者认为有必要尽快确立其法律
效力。将之作为处理期货纠纷案件的依据之一。 
   从期货交易的自身特点及其监管看，交易规则是目前我国交易及监管的依据，理应成为审案
准则。期货交易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我国现行法律难以找到行之有效的法律依据。同时由于交易品种
的差异，所遵循的交易规则就有所不同。以英美国家为例，金属交易就与其他商品交易的规则有着
巨大的差别，如“在大部分品种和衍生工具的期货合约中，均要求在交割月中完成交易，但在金属
期货交易中，则要求在交割日完成。” 这一特征取决于交易商品的生产周期和生产方式，因而是
无法改变的。所以，成熟的期货市场将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奉为法律。 
   （三）期货立法——对纠纷举证责任的确认 
   在对期货交易所违规行为的诉讼中，必然涉及对交易所违规行为的举证问题现有的期货法律
中，并未涉及对纠纷举证责任的规定。仅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中规
定：除“客户主张经纪公司未入市交易，经纪公司否认的，应由经纪公司负举证责任”外，一般应
当贯彻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笔者认为，我国期货立法有
必要确立期货纠纷诉讼的特殊举证责任。 
   让我们针对前文所提及的两种违规行为加以分析。行为之一具有十分明显的隐蔽性。其隐蔽
性在于它以合法的表现形式达到了不法的行为结果，而作为客户在通过经纪商进行诉讼时，根本无
法就交易所是否有纵容大户造市的故意进行举证。同时，也无法就交易所在各类会议中发布的信息
的真实性及可信度作出专业的认定。从而无法举证交易所对客户损失是否负有直接责任。在研究行
为之二时，我们发现，如要判断指定仓库的前述行为是否违法，将涉及两个基本的行为要素的认
定：即定点仓库的质检行为是否合法和是否存在与大户勾结的嫌疑。显然，要求原告对此举证是不
合理的。因为，对前者的认定须有相关的内部凭证和质检记录加以佐证，甚至需要重新聘请权威质
检部门进行鉴定。这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于后一种行为要素，由于
“勾结”行为本身具有隐蔽性，除当事人外，第三者很难了解其内幕，因此原告也很难承担举证责
任。 
   可见，由于交易所违规行为本身具有专业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加之在期货交易中，信息来源
均来自于经纪公司和交易所，客户根本无法掌握操作、执行中的具体情况，更无法调取内部资料。
所以，在此类由交易所违规行为所导致的诉讼中，由被告举证更符合公平原则。从公平的角度看，
客户相对于经纪机构，会员相对于交易所都处在弱势地位，由弱势方承担举证责任显然是有失公允
的。因而，笔者主张应确立期货纠纷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三、 结 语 
   期货交易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易，他具备回避风险及价格发现功能，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
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现货市场的稳定。期货交易所是期货交易的唯一场所，它的规范运作是保
障期货交易顺利完成的关键。期货交易是一场永无止尽的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必定是有输有赢。作
为战争规则的执行者——期货交易所，只有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组织战争才能将损害减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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